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　平安福音堂「蒙恩傳統」分享系列　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八次分享

吳主光

我們的組織制度：

２３．「長老治會」：重屬靈領導，執事重辦妥事務；

２４．教會只有「長老」和「執事」兩種職位，我們卻彼此稱為「弟兄」，沒有「牧師」稱呼。

２５．「配搭事奉」：教會沒有「主任制度」，乃是人人為祭司，總動員事奉。事奉是正業，做總統也是副業

２６．「配搭事奉」制度的特點

２７．「傳道人」要活出其「屬靈份量」來

1． 一般教會是由「主任牧師」治會，所選舉的長老和執事（或別的名稱）只不過是為「協助角色」而已。本教會履行「屬靈路線」，以聖經為最高權威，盡可能依照聖經指示的模式來治會。因此我們認為，聖經顯示，教會應該由「長老治會」，全教會一同「配搭事奉」，共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因此，「配搭事奉」的意念，來自身體的結構，由各肢體各自發揮自己的功能，順服「元首基督」（頭）經由「聖靈」（神經系統）頒下的命令而「配搭」，成為健全的身體。各長老或執事，或弟兄姊妹，均按其「屬靈份量」和「配搭位置」來事奉，並且彼此尊重，不得輕看別的肢體為「用不著」，或「不俊美」。（參林前十二章全章）

2． 保羅在以弗所書教導說：「他所賜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傳福音的、有牧師和教師。為要『成全聖徒』（原文是裝備每一個聖徒，叫他們或多或少有以上的恩賜），『各盡其職』（這就是『配搭』的意義）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」（弗4:11-12）所以，在「配搭起來」的原則之下，誰有講道的恩賜，誰就多講道；誰有行政的恩賜，誰就多負責行政；誰有辦事的恩賜，誰就應該甘心站在辦事的崗位來服侍主；誰有恩賜多，恩賜強，誰就多承擔，多向主交賬；誰少恩賜，或恩賜弱，誰就少承擔，少向主交賬。正如有五千兩銀子的僕人，要向主交五千兩才算為忠心；有二千兩銀子的僕人，要向主交二千兩已經是同等的忠心一樣。

3． 「長老治會」制度出自聖經：保羅在各地佈道成立教會之時，立即選立長老，把教會交給他們（徒14:23，多1:5）；保羅為外邦人是否需要受割禮的問題而上耶路撒冷去，當時在會議中決定議事的是「使徒和長老」（徒15:全, 16:全, 21:18）；（按：「使徒」原意是被差派出去的人。因此，使徒主要的責任是不斷到各地傳福音，建立教會。但是甚麼時候他們停留下來在一間地方教會裡服侍，不再到各地建立教會，他們就都稱為「長老」，如同彼得自稱為「長老」〔彼前5:1〕，約翰自稱為「長老」〔約貳1, 約參1〕一樣。）保羅路過米利都的時候，請以弗所的長老們來見他，對他們講論一番，說：「聖靈立你們作全的監督（指長老的工作），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，也為全謹慎，牧養（就是「牧師」的恩賜）神的教會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。〔或作救贖的〕。」（徒20:18）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，是寫給「諸位監督（即長老），諸位執事．」（腓1:1）；保羅論及長老和執事資格之時，明說：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？」（提前3:5）既說「照管神的教會」，教會就是由長老管治的。因為保羅又說：「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，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（長老），更當如此。」（提前5:17）；啟示錄第四章記述天上有二十四位長老，代表了舊約和新約各十二位（其實「十二」只表示完全的數字）。

4． 啟示錄七教會有「七位使者」，主耶穌要向他們追討教會一切的興衰責任。主責備，是責備「使者」；主稱讚，是稱讚「使者」。這個要負一切責任的「使者」不是教會的「主任牧師」，乃為表示每一間教會在天上都有一位天使代表他們，如同但以理書所顯示的，每一個不屬神的國家都有一個魔君在天空代表他們，而屬神的以色國就有天使長米迦勒大君來代表他們；又如同每一個信徒都有一位天使代表他們，所以主耶穌指出：「你們要小心，不可輕看這小子裏的一個．我告訴你們，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。」（太18:10）但這位「使者」的責任，確實代表領導教會的全體長老，和任何有份左右教會方向的人的責任。

5． 「長老」一詞原是從民間應用過來的，並不是一種甚麼神聖的名詞。因為民間有長老，非利士人也有長老。因此，我們認為，即使有教會不以「長老」來稱呼治理他們的人，改稱為「會佐」，或「牧師」，或「董事」，或「主席」，「傳道」，「堂主任」或甚麼別的名稱也好，在神面前他們就等同「長老」。他們既然管治教會，就要向神負責，向神交賬。因此，我們各堂中間有一些堂會沒有長老，或沒有足夠的長老，他們若讓男傳道或一位執事來領導教會，這位男傳道或執事在神面前就等同這教會的長老一樣，只不過稱呼不同而已。因為他與別堂的領導長老一樣，需要為自己所牧養的教會向神負責任。這就是「屬靈路線」的看法，硬要有長老的名稱才算是領導教會，向神負責的看法，是「屬人的看法」。不過，在眾多稱呼之中，我們教會仍然採用「長老」稱呼，因為這是出於聖經的，我們樂意尊重聖經的用詞。

6． 「長老治會」是指教會應由長老來領導，尤其是在路線上、信仰上、和一切屬靈的事上，都應該由長老來作決定。但事務則應該交由執事會來決定。不過，執事會仍須由長老出任主席，因為在眾多事務之中，有時是很難分辨何者屬靈，何者純屬事務。我們雖然將「屬靈的事」交由長老領導，將「事務」交由執事辦理。但這不是說，長老完全不參與事務，執事完全不參與屬靈的事，乃是輕重的分別而已。因為初期教會之所以選立「七位執事」（後來在21:8稱這七個人為執事）管理飯食，為的是叫眾使徒可以專心做屬靈的事（祈禱傳道）。但是我們仍然看見司提反和腓利這兩個執事，都是非常有恩賜傳道的，甚至腓利後來得到一個專稱，稱為「傳福音的腓利」。

7． 聖經顯示，一個地方教會裡頭的事奉崗位，只有「長老」和「執事」兩種。至於「使徒，先知，傳福音的，牧師和教師」（弗4:11），這些都是「恩賜」，不是「一個地方教會裡的職位」。聖經論及「長老和執事的資格」之時，從來沒有將這些「恩賜」列在其中；相反，聖經論及「恩賜系列」之時，從來沒有將「長老執事」列在其中，兩者是分開的。彼得是「使徒」，這是說，他被差派到各地去傳福音建立教會之時，稱為「使徒」。但是當他駐定在一間地方教會裡事奉之時，他就自稱為「長老」，又形容自己的工作是「牧養」神的群羊（彼前5:1-3），這就是因為他有「牧師」的恩賜。因此，我們教會沒有「牧師」的稱呼，也沒有「傳道人」的稱呼（在弗4:11稱為「傳福音的」），因為都是恩賜。我們都彼此稱為「弟兄」（太23:8）。我們各人在教會裡的事奉崗位，若不是「長老」，就是「執事」

8． 這一點，請我們中間的「傳道人」不要為自己未能做「長老」只能做「執事」而感到有被貶低的感覺，因為連保羅也自稱為「基督的執事」。其實稱呼甚麼並不要緊，要緊的是在神面前作忠心的僕人，這才是「屬靈路線」的真義。因此，我們不介意長老在外間被別教會稱為「牧師」；也不介意別教會的牧師喜歡我們稱他們為「牧師」。但是這種「不介意」，只屬「向弱的人、我就作弱的人、為要得弱的人．向甚麼樣的人、我就作甚麼樣的人．無論如何、總要救些人。」（林前9:22）。我們是絕對不應該故意繼續作軟弱人，而喜歡別人稱自己為「牧師」的。有機會，我們應該向別人解釋這個真理，好糾正這個觀念才對。

9． 「屬靈路線」告訴我們，不論長老也好，執事也好，不是其稱呼，或其職位顯他為大，而是他的「屬靈份量」顯他為大。傳道人蒙神呼召，又受過幾年神學訓練，天然應該有相當高的「屬靈份量」，應受相當的敬重。但是，傳道人的蒙召是「主觀」的，須要「活出來」才能叫眾人認同，才能叫眾人敬佩。傳道人受過神學訓練也是如此，要「活出來」，叫聽他講道、受他輔導、看他處事、留意他的靈性為人…的人看出來，才是實在的。因為事實上，有不少人讀完神學，其裝備和「屬靈份量」還是跟一般信徒差不多，不能因此被眾人敬佩。長老也是如此，一個常常追求聖經，常常閱讀進修，常常禱告，服侍主又服侍眾人的長老，其「屬靈份量」未必低於一個受過神學訓練的傳道人。當然，一個不負責任，不追求的長老，就是他當了長老，也沒有人敬佩他。因此，聖靈顯在誰身上，成了他的「屬靈份量」，他就有可敬佩的「屬靈權柄」。這是自然的，不需要由會議，或是任何人賦與的，因為是聖靈運行在眾人之中，感動他們很自然地對他敬佩而產生的，這樣的看法，就是「屬靈路線」的看法了。

10． 「配搭事奉」制度強調人人都從主那裡得到或多或少「恩賜」。因此，我們認為主的計劃是要每一個人都發揮他的「恩賜」，如同一個身體中每一個肢體都要發揮他的功能，才能叫身體健全一樣。所以「配搭事奉」制度的特點，在於：

第1、 教會在有沒有全職傳道人的時候，仍然能夠生存。事實上，我們平安福音堂在開堂的頭十年，我們是在沒有全職傳道人的狀態下生存和增長的。世上極多弟兄會之類的福音堂教會，都是長期沒有全職傳道人領導的。他們也不急於請傳道人，因為他們能夠在人人配搭事奉的狀態下，維持教會的正常運作，而且增長得很好。這一類的教會都有一個很強的觀念，就是「寧可沒有傳道人，也不願隨便請一個沒有供應，不能同心的回來。」從前有人批評我們平安福音堂是「強人領導的教會」，「強人」一旦不在，教會就「死了」。其實我們全不是這樣，他們並不了解甚麼是「配搭事奉」，只從外表批評而已。我們對長老和執事的要求比別教會高得多，就是因為我們不以強人來領導，乃為強調「人人配搭事奉制度」之故。

第2、 教會在有全職傳道人之時，傳道人也不是包辦所有事奉，或總領導全教會的。傳道人只不過是與其他長老和執事一同事奉的一員而已。傳道人不因為其職稱而有所不同，因為在我們教會的制度下，傳道人能做的，可以做的，長老和執事們所可以做，而且可能與傳道人所做的完全相同份量也未可料。我們認為，傳道人之所以不同，完全是因為他們有比別人特別重的「屬靈份量」（應該是這樣才對，因為他們有神的呼召《要活出來才被證實》，受過正規的神學訓練《也要活出來才能顯出其豐富和深度》，時間比其他帶職事奉的肢體多《因為全職的緣故，應該承擔較多工作》。但是，我們往往發現，從「活出來」的比較之下，不少長老或執事可能顯示出，他們有比傳道人更重的「屬靈份量」。）

第3、 一間「配搭事奉」得好的教會，是不需要聘請太多傳道人。因為在「人人都發揮自己的恩賜來配搭事奉」的狀態下，可能三兩個長老或執事加起來的事奉，就等於一個全職傳道人的事奉。在「量」是如此，在「質」也可以如此，只要長老執事肯為主的緣故，有好的裝備，更多地擺上自己就成了。我感謝神，我們平安福音堂有不少長老和執事，幾十年來都被公認有非常好的講道恩賜、牧養恩賜、行政恩賜……。這是眾教會都可以見證的。這也是因為我們教會強調「配搭事奉」的緣故。但是，近十年來，我們教會越來越重視聘請更多全職傳道人回來承擔所有事奉，讓長老和執事在非常忙碌的工作壓力下，可以「休息」一下，這一點雖然是有其需要，但卻不是健康的做法，因為漸漸趨向事奉職業化，和漸漸解除「配搭事奉」的美好制度，這制度原是聖靈在聖經中指導我們要建立的。

11． 我們卻不要做「又懶又惡的僕人」。他們不是沒有恩賜，而是將恩賜和時間都放在世俗職業上，以賺錢為重，被世界（荊棘）擠住，吸盡了他的（肥料營養），長久不能結實。傳道人也是如此，他們既然說受過神學訓練，又是蒙召的，若在事奉上比那些有世俗職業的長老還要承擔少，還要貪愛錢財，就要多受責打。我們這樣衡量作長老的，也這樣衡量作傳道人的，又這樣衡量作執事的、作同工的，和任何一個基督徒。我們的勸勉是，應該以事奉為「正業」，做王帝也只不過是「副業」；我們各人不是「全職事奉神」，就必然是「帶職事奉神」。只有作在主身上的工作，才能被記念，才有永恆的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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